
 第1頁，共 2頁 

臺北市立國樂團附設青少年國樂團 

115年第2次新進團員甄選簡章 

 
一、 甄選對象：國中至高中二年級具學生身分者（含今年6月畢業的六年級學生），且具備

國樂合奏能力，能配合排練時間（每週日早上08:45至12:00排練）及本團安

排的各項演出。  
              
二、 甄選時間：115年6月14日（日）上午8：00報到， 8：30開始甄選 

 
三、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 至 115年6月6日（六）下午5時截止收件。 

 
四、 甄選順序： 115年6月13日(六)下午以 e-mail 通知，並公告於本團雲端硬碟 

https://reurl.cc/7kpZk1 
（報名資訊請務必填寫正確，確保個人權益） 

 
五、 甄選地點：臺北市立國樂團    一樓報到 

（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53號） 

 

六、 甄選名額： 
1、 笛：1名（錄取後由樂團依需求分配梆笛、曲笛或新笛聲部） 

2、 嗩吶：1名（錄取後由樂團依需求分配高嗩、中嗩、或次中嗩聲部；

可加考中嗩、次中嗩） 

3、 二胡：6名（錄取後由樂團依需求分配演奏高胡、中胡或二胡聲部） 

4、 琵琶：3名 

5、 大阮：1名 

6、 揚琴：1名 

 

七、 錄取：擇優錄取，並得視成績從缺或增額錄取，另得再備取數名。 

 

八、 報名方式：請上網填寫報名表 

https://forms.gle/2HDHhmKaZe2xDZ2P9   

九、 甄選內容 

1、 自選曲一首3分鐘以內 （無伴奏、可視譜），評審有權視總報名人數調整演奏時間。 
2、 視奏 （含五線譜及簡譜，且都要演奏。） 

https://reurl.cc/7kpZk1
https://forms.gle/2HDHhmKaZe2xDZ2P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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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 洽詢電話：請洽青少年團謝會長（0952-779-778）或臺北市立國樂團研推組吳老師

（02-2383-2170轉261）。 
 

十一、 錄取公告：甄選後一週內公告於臺北市立國樂團-最新消息（https://reurl.cc/yOOmll），

將依符合個資法第16條、第20條利用規定，並符合個資法第1條規定所稱

「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」意旨，公佈完整姓名。 

     
十二、 報到：甄選通過者請於通知時間內來團完成報到手續，經通知未到而無具體事由者，

視同放棄資格。 
 

十三、 注意事項： 
1、 以上參加甄選者，請自備樂器。 

2、 一經報名即代表同意並配合本團訂定之管理須知各項規定，不得異議。 

 
十四、 經錄取之正式團員須參與排練及演出，除了大阮、揚琴，由樂團提供外，其餘均需自

備。 

             
十五、 本團團員有義務協助樂季各場音樂會宣傳及票務行銷；如有擔任音樂會協奏者，另需

配合各項宣傳活動。 
 

https://www.tco.gov.taipei/News.aspx?n=1F887F657E358227&sms=46FA76EB55BC2CB8
https://reurl.cc/yOOmll

